附件三：

在职工程硕士第二阶段考试注意事项
一、资格审查注意事项
国家规定，所有被录取人员必须经过资格审查且审查认定合格。
1、报考者本人携带的《2010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报考资格审查表》须提前由考生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对其所填写的内容进行审查确认后加盖公章。
2、报考者需提供身份证、学历、学位证明的原件及复印件一式1份接受学校核查，不能提供原件的其复印件一律无效。
二、面试注意事项
1、考生要认真、逐项填写《2010年参加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第二阶段考试的考生情况登记表》（见附件一），报到时领取《面试记录表》。面试时需将《2010年参加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第二阶段考试的考生情况登记表》与《面试记录表》一同交给面试老师。《第二阶段考试情况登记表》将作为考生今后的档案材料存档备查。
2、请考生及时到报到地点查看面试的具体地点、时间及分组情况，在规定时间按时参加面时，过时不补。
三、考生住宿安排
为方便考生，特公布学校周边宾馆联系电话：
北京：华北电力大学国际交流中心，电话：010-51976000；
      北农酒店，电话：010-80797788；
      龙城速8酒店，电话：010-80793388。
保定：华北电力大学接待中心，电话：0312-7523011、3012；
省招酒店，电话：0312-5060128、5010616；
38军招待所，电话：0312-5030407。
请考生自行联系住宿地点。
